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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初审


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











申报人


（申报）





所在单位、主管部门


（审查）


5日内在单位内公开审查情况





承办人


（初审）


材料齐全，随时受理主管部门申报





处长


（审定）


2日内完成审定，结果在单位公开








〔职称管理处（职改办）   电话：2802885  〕





初审不合格者，退回申报材料





向监督室备案





申报条件             2.申报材料


调入我市企事业单              � = 1 \* GB3 �①�外地调入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审查认定表


位，从事专业技术              � = 2 \* GB3 �②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


工作一年以上，符              � = 3 \* GB3 �③�毕业证书、原资格证书


合我省相应系列专              � = 4 \* GB3 �④�考核材料等

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             � = 5 \* GB3 �⑤�联系方式


格申报评审条件      








监督部门


局监察室








审批依据：《关于我省职称工作若干问题的政策规定》（冀职改办字〔2004〕127号）第九条








投诉、举报、落实、反馈





材料申报返回，换发资格证书           审定后，高级报省；中级签字盖章





流程








外地调入人员（含转业军官）








